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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6年起，從呼籲「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甚囂塵上到請願「速開國會」紛紛

攘攘，似乎都在表明立憲已成為清末諸項新政中事關全局成敗的要政。不過無

論是呼籲或請願的人士，他們都是以中央或行省一級精英為主，與地方精英和

草民並沒有太大關連。將地方人士與立憲真正掛起z的，是各省諮議局選舉的

準備工作：如四鄉宣講、張貼告示、資格調查等。若以掛z的緊密程度論，宣

講、告示可以不聽不看，但資格調查卻近於挨家挨戶，避無可避。因此選舉資

格調查作為諮議局草創的基礎工作，正可反映清廷立憲過程中地方上繁多而且

複雜的面相，如能加以縷析，當能增進對清季立憲運動的整體認識。

欽定《各省諮議局章程》中有選舉、被選舉資格規定五項、不得有選舉及被

選舉權規定八項、停止選舉及被選舉權規定五項、有選舉權而停止被選舉權規

定一項。學界以往的研究都會涉及上述的規定，得出的結論大同小異，但這些

規定究竟如何落實，卻甚少有人問津1。正如黃宗智所揭示：清代法制在官方表

達與實踐之間存在嚴重的背離2，同樣諮議局選舉資格調查中也有種種表達與實

踐間的背離。章程條款可謂繁密詳細，但與基層千差萬別的情況相比，定章的

框架還是顯得小了一些3。以至於在新舊雜糅衝突、各地差異、調查與被調查互

動等各方面，資格調查也呈現出遠非定章所能包容的紛呈世態，為日後埋下了

一道道伏筆。

一　繞不開的時代——新舊雜糅衝突相

長達十一年的清末新政是1949年之前中國政府實行的力度、規模、影響最

大的一次全方位改革，僅從政治改革的角度出發，民主選舉各省諮議局議員，

不管其限制在今日看來有多苛刻，在漫長的帝國時代總算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其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以規模論，諮議局選舉除台灣已割讓、新疆緩辦之

清末諮議局選舉中的資格調查

● 瞿　駿

1906年起，立憲成為

清末諸項新政中事關

全局成敗的要政。地

方人士與立憲真正掛

起P的，是各省諮議

局選舉的準備工作：

如四鄉宣講、資格調

查等。欽定《各省諮議

局章程》中有選舉、

被選舉資格的規定，

在新舊雜糅衝突、各

地差異、調查與被調

查互動等各方面，資

格調查也呈現出遠非

定章所能包容的紛呈

世態。



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外，遍及全國各省區；以力度論，政府確已深入基層努力動員各方力量4。如此

大的規模，如此強的力度，又是一樣全新的事物，選舉與人們的傳統心理定

勢、帝國時代政治參與的慣性認知難免會發生衝突雜糅，而這種衝突雜糅在資

格調查時就明顯展現出來。

比如調查中財產數量是一項重要內容，以財產多寡確定有無選舉權利，各

國在民主選舉發展中都經歷過這一階段，清廷初行選舉亦不可免。但另一層深

意也不可忽略，在江西的調查注意事項中就提到「朝廷訂立選舉章程注重財產資

格以示獎勵實業之風，洗古來重本抑末，貴士賤商之制」5，可見財產調查除與

選舉密切相關外，更有清末大力振興實業的背景。但這項與重要國策有關的資

格調查卻與民間傳統的「財不露白」心理大起衝突，再加上很多地方殷實之戶都

擔心官府藉名冊攤捐抽稅6，因此抱定「閉門自守，不予外事」的宗旨消極應對，

往往是「推求其詳，而其對待則彌混，或先稱及格，繼又故反其詞，或愈起疑團

因而竟甘放棄」7。

又如年齡資格，圍繞此項資格調查，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帝國時代政治參

與的慣性認知與選舉這一新事物的雜糅。《申報》曾報導一生員許家駒「家中財產

逾兩萬金，惟年齡未合。有親串陳紳遇宸深為惜之，投票前一日陳商於管理員

周二尹。二尹素無學問，於選舉章程更模糊影響，以為不妨，補入投票」8。其

親串「深為惜之」和管理員「以為不妨」，說明在時人眼中年齡資格作為獲得選舉

權的必要條件，常常是遭到忽略的。當時很多不到二十五歲之人極可能符合擁

有選舉權的各項其他規定：從「速成科畢業生遍地開花」可知，在後科舉時代獲

得學堂畢業文憑並不困難；五千元財產對貴冑富戶是九牛一毛；混個文七品或

武五品實任官，在捐納已成靡爛不堪之局時也易如反掌；而「辦理地方公益著有

成效」這一條也可能是說有就有，說無即無9。面對諮議局選舉這扇新開啟的「龍

門」，二十五歲年齡限制怎能成為跨不過去的鴻溝？因此欲謀選舉權之人隱匿虛

報年齡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

為選舉權而隱匿虛報年齡的還在少數，更多人的眼睛盯P的是「被選舉權」。

江蘇華婁縣參選之某甲有舉人朱卷為證，年未滿三十。「運動」後初選當選，仍不

滿足，於是一面揚言：「年歲不能憑官冊」，一面又想方設法篡改選舉人名冊，將

自己列入「三十以上，有被選舉權項」bk。如此大費周章，正所謂「爭此區區者，

非在選舉權，而在被選舉權也。我舉人而人不舉我於我何益？」bl能成為諮議局

議員，「不但我們同鄉百姓受其節制，省城l紅頂子也要來商量商量」bm。以上的

林林總總與輿論表達中勾勒的百姓公舉，為本地人謀福，將一省的進步時刻放在

心上的議員形象相差何其遠矣，而這恰恰正是時代繞不開的真實寫照。

二　「兩個世界」與「中心／邊緣」——各地差異相

羅志田在其關於廢科舉的出色研究中，將近代中國分為「土洋兩世界」，P

重分析各地區思想心態的不同步bn，在各地辦理諮議局中這種不同步的現象一樣

存在。當時，日本人井一三郎比較過各省諮議局的情況，他認為「以江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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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第二，河南第三；湖北、直隸、湖南、安徽、江西、山東諸省在伯仲之間；

福建、廣東未能評定，最下的是山西省」bo。但這種不同步是否只有「沿海地區

得風氣之先，內陸地區閉塞落後」即「兩個世界」說這一條分析路徑可供討論？

應當承認，羅志田等人提出的「兩個世界」說在近代中國語境下，相當有力

地解說了各地差異形成的部分原因，但首先我們不應忽視在「兩個世界」出現之

前，王朝體制本身的「中心／邊緣」格局對各地的影響。此種影響在經過「西潮」

衝擊尤其是科舉廢除之後，雖有所減弱，但遠還沒有灰飛煙滅。比如各省諮議局

議員額數是由各省學額及漕糧之數來定多寡，這一差異明顯是固有「中心／邊緣」

格局所起的作用bp。具體到資格調查，以地屬王朝「邊緣」的新疆為例bq：

鄉試向附甘肅，僅取中一名⋯⋯通計改設行省以後取進僅數百名，概皆流寓名

成，多返其鄉，又或充小學堂教員或充本省幕友，仍應按第七第八兩條分別停

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曾任實缺職官文七品以上無人，武五品以上者不過

數人，大多幼習戎行，不識文義，查第六條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科考取士、官員甄選數量是獲得選舉資格的先決條件，而新疆在這方面的「弱

勢」顯然不是「兩個世界」造成的。

其次，各地因歷史、環境造成的差異，如行政區劃、幅員大小等，也影響

資格調查。順利辦理選舉的地區，多半因其行政區劃比較合理，反之選舉區則

難以被劃定，導致資格調查乃至整個選舉難以為繼。以黑龍江為例，其行政區

劃就有漢旗兩套區劃並行、新舊區劃衝突等諸多尷尬之處br。

山西亦有此類問題bs：

晉省全境惟歸化、綏遠十三廳僻在北方，佔地面積極為遼闊，人民少而散

處，又皆係直隸廳無屬縣者，若遵照定章，直隸廳無屬縣，以附近之府為

複選區，則附近之府若大同、朔平，遠或距千餘里，近亦數百里，往來困

難，久在意計之中。且十三廳舊歸歸綏道統轄，使捨習慣之上級官廳，而

附於疏遠之二府，審諸情勢，均為未洽。

比起行政區劃來，幅員大小給調查帶來的影響也不少。章程規定寄居其他

府縣的人必須回原籍府縣投票，如果「本人不知函告本籍或恐所報資格未必確

實，勢不得不派往調查之」。安徽辦理此事就感到十分不便。「寄居地方往往與

原籍相距近則數百里，遠或一二千里，如在皖北之北赴皖南之南，（調查員）跋

涉全省，勞費不資，且亦未必周ï詳明，不過徒滋紛擾耳。」bt

山西雖無直接的史料證明幅員大小會影響調查，但在其預備舉行複選舉投

票時，因為「南北幅員既形遼闊，山川阻越，尤礙往來」，所以酌給投票人川

資，「二百里至二百五十里給銀四兩，二百五十里至三百里給銀五兩，三百里以

外酌量給加」ck。既有投票人往返距離達三百里甚至更多者，就能夠想見當初調

查時的艱辛了。

當然「兩個世界」造成的差異亦不在少數，前人研究已比較充分，限於篇

幅，此處不贅。僅以最基本的「不識文義」者不得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條論，沿

海與內陸確因教育發展水平高低而大不一樣。勞乃宣曾指出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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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立憲之國，必識字者乃得為公民。中國鄉民有闔村無一人識字者，或有一

二識字之人，適為其村敗類，而良民轉不識字。倘比里連鄉無一人能及公

民資格，何以為立憲之始基乎？

如果就江蘇等沿海地區的識字率而言，勞氏的擔心就有些多餘。據羅斯基

（Evelyn S. Rawski）估計，中國傳統社會識字率當在四成左右。張朋園認為她估

計過高，但也承認江蘇等沿海地區有兩成左右。而如果是雲貴地區，勞氏的憂

慮就不無道理，其識字率據張朋園推算只有5%到6%cm。

「洋世界」與「土世界」相比，辦理資格調查的有利條件甚多，如報紙與學會

的宣傳、新式教育的普及、經濟發達等，但這並不意味選舉資格調查在「洋世

界」的表達與實踐就能夠有更多一致的地方，這更多地取決於人的因素。

三　在寬嚴之間——調查被調查互動相

在資格調查中，「調查」與「被調查」者無疑是應該受到關注的。張朋園曾指

出cn：

對於此空前的選舉活動，不外冷熱兩種反應。冷的人大多閃避政府的訪

問，失去了參與的機會；熱的人力求條件適合，多報，頂替，時有所聞。

十萬選民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我們須要追問：那些調查員是如何去調查的？被調查者如何應對調查？力求令

自己符合條件的人，他們做了些甚麼準備？為甚麼有些人要躲避調查？

要回答上述問題，就要注意到資格調查中各種規定執行的寬嚴程度，是因

「調查」與「被調查」者之互動而在不斷變化。以掌控選舉的調查員論，有些調查

員態度認真，往往強調自己「方欲刻意求工，豈肯苟從簡略」，事無巨細俱要調

查明白。如浙江仁錢城廂調查時，表冊內規定：「財產僅填五千元以上及合格字

樣。出身僅填附、增、廩、貢、舉及某學堂畢業生字樣」。而到鄉區調查時，有

的調查員卻把要求嚴格到「務將財產之種類、項目、價格及出身某年某科某處入

學，補增、補廩、中舉、出貢、某省某府某學堂某時畢業，分別查詢備細，註

載詳明」co。可以想見，尚不識選舉為何物的百姓面對如此認真從事是何反應，

勢必產生相當的抵觸情緒，調查難以正常推行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些調查員則敷衍了事，玩忽職守，如「一鄉人子，佃田十餘畝，力耕自

給，胼手胝足之暇，兼為販夫走卒。老屋數椽，家無長物，目不識丁字，又染煙

霞癖甚深」，卻被一調查員不分青紅皂白地填入名冊，成為了合格選舉人cp。

更有徇私舞弊者如浙江湖州調查員孫元鼎把持選舉，「凡有與彼不合者，竟

於記事簿中妄注考語，均係捏詞妨害，剝奪公權。至其合意入選之人，如賣柴

裁衣之類，多認為『不動產資格』入選」cq；劣�斑斑者如：「近日開陳選舉調查

各員劣�：該邑調查各員或嗜好甚深或被控有案或身家不清，幾無一人不被指

摘。」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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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部分被調查人或因不甘心被剝奪選舉權，或因謀求當選，千方百計欲

鑽章程的空子，令很多規定都因他們的幕後動作而淪為一紙空文，最典型的莫

過於查驗吸食鴉片者。

對吸食鴉片者的資格調查一般先在查驗所進行。赴查驗所查驗之人cs：

一、不准挾帶代鴉片藥品丸藥及其他物件；二、在處不得接見親友，惟家

人或有要事必須面晤者，檢查並無飲食品及其他物件方准=話片時，由審

查員檢查員格外認真督察，並不准其逗留；三、由所代購飯食。

但實際上，各個查驗所查驗的力度卻很不一樣。以第一條為例，應驗者會

於入所前先探聽章程寬嚴程度，以確定挾帶之方針ct：

如最嚴者，則凡欲懷挾者用膏藥一方將生煙塗抹其上或貼之於肘腋之間，

或貼之於穀道之下，總以最秘密處為要。如次嚴者，則用綢巾一方，購買

莫啡藥水灑於巾上。此藥以鼻嗅之即可過癮，即被搜出亦無煙m可尋，斷

不疑及。如最寬者，其癮輕者用戒煙丸或天然丸、梅花參片等藏之挾袋即

可救暫時之急。如煙癮過重非藥丸所能代者則多帶煙泡亦無礙。

吸煙者將查驗所如此分門別類「區別對待」，含混過關的就大有人在，直接

導致了選舉後期不勝枚舉的吸煙與否的資格訴訟。即使查驗所混不過去，對選

舉權仍未死心的「癮君子」還可以赴地方官處查驗，其中貓膩也非常之多。

如一「大日本夫子傳授法政速成科畢業生」欲成為初選當選人，「顧無途之從

而出，適該縣審查諮議局選舉人資格，挑剔極嚴，凡犯諮議局章程第六條第五

項消極資格者，公權均被剝奪」，就挑唆該縣的吸煙士紳請縣令查驗，查驗時

「有窘狀者，即以囊中粒粒煙泡私授之」dk。

有人「熱心」過度，亦有人冷漠處之。很多人躲避調查，除了部分是因初行選

舉，不識其為何物和前揭的新舊觀念之衝突外，亦有其他緣故。最重要的有以下

兩點：一為選舉環境惡劣，地方官與當地劣紳、劣衿互相勾結，「無論地方何種

要政皆為所把持，公正名達者不得已，亦惟杜門，謝絕外事，甚至相戒足�，不

踐公庭」dl；二為選舉風氣不正。「恃蠅營狗苟之謀，希攬此權利⋯⋯不揣將來

之能否勝任，徒以被選當選為榮」dm。惡劣的環境加上歪風邪氣，很多正直之士

不願蹈入混水，於是對調查能躲則躲，躲不過則或告病或請辭，不一而足。

四　結 語

考察清末諮議局選舉資格調查的諸種面相，我們可以認定的一個基本事實

是：一旦進入了「地方」，冠冕堂皇的章程條款就不斷被增加、縮減、修改、利

用，乃至擱置一旁！這初步證明了清季立憲運動中有眾多深刻的「斷裂」，具體

體現在中央、行省、地方各級精英對憲政的認識、投入和預期收益上；各省各

縣地方官推進憲政的實際舉措和努力程度上；以及官員、精英與草民在立憲過

程中持續恆久的博弈上dn。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對這些「斷裂」並未加以太多的

清末諮議局選舉的資

格調查，一旦進入了

地方，冠冕堂皇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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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關注：精英被冠以「立憲派」、「新士紳」等名號而被同質化；地方官的努力和舉

措被「革命與改良」之爭這根主線遮蔽；官、紳、民之間細微、離散的多向度博

弈則被理解為單一、垂直的壓迫。選舉資格調查只是打開了冰山之一角，在以

後的諮議局選舉、地方自治風潮中，類似的問題並沒有消失。重視各種各樣的

「斷裂」，摒棄某些整體性解說清末憲政的粗疏，或許才能讓我們更細緻地澄清

中國立憲史研究中的問題。

註釋
1 諮議局是清末憲政最基本的內容之一，因此前人研究相當豐富，並且大部分做

得非常扎實有見地。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許多

前輩學者在這一領域就有開拓性成績。與本文最為相關的，首推張朋園所著的《立

憲派與辛亥革命》一書，在該書第二章「諮議局的建立與立憲派的結合」中有專節論

述諮議局選舉的各種情況：如各省的議員定額、議員的產生、選舉區的規劃、何謂

複式選舉、選民數目與總人口的百分比、投票的情況、外籍人士對選舉的評價等。

此外，由該所組織的「現代化區域」研究計劃中，每一本專著均設「政治的現代化」專

章，其中部分涉及諮議局選舉，主要有王樹槐的江蘇省、張朋園的湖南省、張玉法

的山東省等。這些研究都論述過當地的議員名額分配、選民人口與總人口的百分

比、投票情況、議員出身、議案的內容和數量等問題，均是不可繞過的成果。不過

正因為上述的研究是從「政治現代化」出發，他們的評價思路有時就不免把應然代替

了實然，把複雜動態的歷史進程簡約為線性的發展。以選舉資格調查為例：羅列

完章程條款之後，調查的具體進程總是被「跳開」，直奔「結果」，如計算合格選民人

數與總人口的百分比，以說明合格選民的數量之少，而這一切源於選舉資格的苛刻

規定，幾乎已經流於模式，更遺憾的是大陸學界至今總體上仍沿用台灣學者的數據

和結論，無論在實證還是解說上都未有明顯突破。

2 黃宗智著，劉昶、李懷印譯：《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重版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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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甚至押追」。見〈十月初十日議決海州災賑官紳辦理不善有礙憲政案〉，《申報》，

宣統元年十月十七日，第3張第2版。

7 〈浙江仁錢初選事務所報告查得有權人數量稟稿〉，《申報》，宣統元年二月十六日，

第3張第2版。



清末諮議局選舉 45
中的資格調查

8 〈初選舉投票．溫州平陽〉，《申報》，宣統元年五月十四日，第3張第2版。

9 浙江諮議局籌辦處曾發一通告云：「各處都董、圖董、墟長等名目不一，迭經各

縣函詢，可否比照辦理公益取得選舉權？」雖然後來規定：「凡各處充當都董、圖董

等名目者如無他項資格，概不能比照辦理公益，取得選舉權。」（《申報》，宣統元年

二月初五日，第3張第2版），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出「辦理公益」的認定是模糊的，何

謂「著有成效」也無一定標準可言。

bk 〈某縣初選當選之甲乙丙〉，《申報》，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七日，第2張第4版。

bl 〈選舉運動法三——觀音菩薩〉，《申報》，宣統元年二月初五日，第2張第4版。

bm 〈初七日婁縣重行投票紀略〉，《申報》，宣統元年閏二月初十日，第3張第2版。

bn 參見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和四民社會的解體〉，載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

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174。

bo 井一三郎：〈諮議局開設之狀況〉，日本外務省文書（1868-1945）, M.T.,1,6,1,37，

轉引自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頁23。

bp 「中心／邊緣」格局與「兩個世界」格局至少在1911年以前是並存的，其中有重合

的部分，像京津、江南等在原來格局中是中心，在「兩個世界」中也相當領先。有上

升的，如上海；也有下降的，如廣州；亦有基本未變的，如新疆。

bq 〈新疆舉行選舉之為難〉，《申報》，宣統元年五月初一日，第1張第4版。

br 〈官長設立．黑龍江〉，《申報》，宣統元年正月初四日，第4張第2版。

bs 〈官長調查．山西〉（續），《申報》，宣統元年一月十二日，第3張第2版。

bt 〈蕪湖商學會呈皖撫文〉（續），《申報》，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張第2版。

ck 〈預備舉行複選舉開票．山西〉，《申報》，宣統元年五月十八日，第3張第2版。

cl 勞乃宣：〈桐鄉勞先生遺稿〉，卷四，頁1，轉引自王爾敏：《近代文化生態及其

變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頁313。

cm 張朋園：《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

頁215、221。

cn 張朋園：《湖南現代化的早期進展1860-1916》（長沙：嶽麓書社，2002），

頁150-51。

co 〈浙江仁錢初選事務所報告查得有權人數量稟稿〉，《申報》，宣統元年二月十六日，

第3張第2版。

cp 〈五千元之選舉人〉，《申報》，宣統元年一月十二日，第2張第4版。

cq 〈初選舉訴訟．浙江湖州〉，《申報》，宣統元年六月初一日，第3張第2版。

cr 〈飭查選舉調查員劣*〉，《申報》，宣統元年一月十九日，第2張第2版。

cs 〈官長設立．浙江〉，《申報》，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第3張第2版。

ct 〈官紳新發明之挾帶〉，《申報》，宣統元年一月二十六日，第2張第4版。

dk 〈紀某縣調驗吸煙紳士事〉，《申報》，宣統元年一月二十九日，第2張第4版。

dl 〈官長設立．浙江〉，《申報》，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張第2版。

dm 〈婁縣倪宇梁君辭退初選當選致劉令函〉，《申報》，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七日，

第3張第3版。

dn 關於「斷裂」的討論可參見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

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90）；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評〉，載中國社會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第2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羅志田：〈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

究的可能走向〉，《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瞿　駿　華東師範大學2001級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近代社會轉型。


